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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企业开展境外投资，事先需要知晓哪些政策性文件?

A：国务院层面，请关注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人民银行
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17〕74号)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层面，请关注《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(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)、《国家发展改革
委关于发布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配套格式文本(2018年版)的通知》(发改外资〔2018〕252号)和《关于发
布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(2018年版)的通知》(发改外资〔2018〕251号)等。

其他部门层面，请咨询相应部门。

Q：哪些类型的投资活动属于《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》(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1号，以下称11号令)所称
境外投资?

A：根据11号令第二条，境外投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(以下称投资主体)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境
外企业，以投入资产、权益或提供融资、担保等方式，获得境外所有权、控制权、经营管理权及其他相
关权益的投资活动。投资活动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：

(一)获得境外土地所有权、使用权等权益;

(二)获得境外自然资源勘探、开发特许权等权益;

(三)获得境外基础设施所有权、经营管理权等权益;

(四)获得境外企业或资产所有权、经营管理权等权益;

(五)新建或改扩建境外固定资产;



(六)新建境外企业或向既有境外企业增加投资;

(七)新设或参股境外股权投资基金;

(八)通过协议、信托等方式控制境外企业或资产。

11号令所称企业，包括各种类型的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。

11号令所称控制，是指直接或间接拥有企业半数以上表决权，或虽不拥有半数以上表决权，但能够支配
企业的经营、财务、人事、技术等重要事项。

Q：哪些类型的境外投资项目需要申请核准?哪些类型的境外投资项目需要申请备案?

A：根据11号令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，实行核准管理的范围是投资主体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
展的敏感类项目。实行备案管理的范围是投资主体直接开展的非敏感类项目，也即涉及投资主体直接投
入资产、权益或提供融资、担保的非敏感类项目。

11号令所称敏感类项目包括: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的项目;涉及敏感行业的项目。

敏感国家和地区包括：与我国未建交的国家和地区;发生战争、内乱的国家和地区;根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
国际条约、协定等，需要限制企业对其投资的国家和地区;其他敏感国家和地区。

敏感行业包括：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;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;新闻传媒;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
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人民银行 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1
7〕74号)，需要限制企业境外投资的行业：房地产、酒店、影城、娱乐业、体育俱乐部、在境外设立无
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台。

Q：11号令中“境内企业直接开展的境外投资”是指投资主体以什么形式开展的境外投资?

A：11号令中“境内企业直接开展的境外投资”是指境内投资主体直接投入资产、权益或提供融资、担
保的境外投资。例如，境内企业A直接新建或收购境外企业B;境内企业A将资产、权益注入境外子公司a或
为a提供融资担保，由a新建或收购境外企业B。

Q：11号令将“投资主体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”开展的境外投资纳入监管和服务范围。其中，“投资
主体控制的境外企业”应穿透至哪一层级?

A：11号令所称“投资主体控制的境外企业”应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原则逐层追溯，穿透至*终实际
控制人为境内投资主体的所有境外企业。

Q：投资主体在港澳台地区投资是否属于境外投资?

A：根据11号令第六十二条，投资主体直接或通过其控制的企业对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开展投资的，
参照11号令执行;投资主体通过其控制的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企业对境外开展投资的，参照11号令执行
。

Q：境内自然人在境外设立企业或开展其他境外投资项目，是否适用11号令?

A：根据11号令第六十三条，境内自然人直接对境外开展投资不适用11号令，境内自然人通过其控制的境
外企业或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企业对境外开展投资的，参照11号令执行。

Q：境外企业B的主要资产C位于中国境内，境内企业A直接并购境外企业B，从而获得境内资产C。该类



情形是否适用11号令?

A：根据11号令第二条，境内企业A并购境外企业B，获得境外企业B的相关权益，属于11号令所称境外投
资，适用11号令。

Q：境内企业A拟向境内企业B收购其控制的境外企业b，交易资金拟于境内支付。该类情形是否适用11号
令?

A：境内企业A向境内企业B收购其控制的境外企业b，属于11号令所称境外投资，适用11号令。

Q：境内企业A拟将其控制的境外企业a的股权与境外企业B进行股权置换。该类情形是否适用11号令?

A：境内企业A使用其控制的境外企业a的股权，与另一境外企业B进行股份置换，A获得B的股权，属于11
号令所称境外投资，适用11号令。

Q：境内企业A以技术参股境外企业b，仅提供生产所需关键技术，无资金投入，获得30%b的股权。该类
情形是否适用11号令?

A：11号令所称投入资产、权益或提供融资、担保，包括投入货币、证券、实物、技术、知识产权、股
权、债权等资产、权益或提供融资、担保。境内企业A通过投入技术而获得境外企业b的股权，属于11号
令所称境外投资，适用11号令。

Q：境内企业A与境外企业B签署协议，收购B持有的境外企业b，资金来源为境内企业A在境外的自有资
金，不涉及跨境资金流动。该类情形是否适用11号令?

A：境内企业A收购境外企业B持有境外企业b，收购资金由A在境外的自有资金支付，不涉及跨境资金流
动。上述情形中，境内企业A投入了资产权益，并获得了境外资产b的所有权，属于11号令所称境外投资
，适用11号令。

Q：境内企业A拟收购境内的外资企业C，向C的境外股东B支付收购资金。该类情形是否适用11号令?

A：境内企业A收购境内的外资企业C，未发生11号令第二条规定的投资活动，不属于11号令所称境外投
资，不适用11号令。

Q：境内企业A拟0元收购境外企业B，企业B的财务报告中显示B有一定资产。该类情形是否适用11号令?

A：境内企业A在收购境外企业B的过程中既不存在货币、证券、实物、技术、知识产权、股权、债权等
资产、权益投入，也不提供融资、担保的，不属于11号令所称境外投资，不适用11号令。

Q：境内企业A向境外子公司a提供资金支持，用于a的日常经营活动。该类情形是否适用11号令?

A：境内企业向境外子公司增资(母公司增加子公司注册资本等，不需子公司偿还)，属于11号令所称境外
投资，适用11号令。

境内企业通过境外放款借钱给境外子公司(母公司借钱给子公司，按照外汇管理规定履行有关手续，需要
子公司在一定时间内偿还)，不属于11号令所称境外投资，不适用11号令。

以上内容由腾博国际王小姐根据经验撰写，详情请点击主页咨询

腾博成立于 2005 年，是一家集全球商务、科技、投资于一体的企业高端服务提供商，秉承着贴心服务创
造价值的核心理念，在严格风控的前提下， 为全球企业提供战略定位、政策咨询、财税代理、行业准入



、跨境通行、金融牌照、全球布局等多元化服务。作为深圳早期深耕商事服务行业的企业之一，腾博拥
有丰富的价值沉淀与社会资源，并一直遵循专业态度与卓越服务准则，致力为企业的发展作
出重贡献。截至目前，已成功为超 10 万家企业及个人提供优质的金融与商务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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